
自评自建阶段自评报告撰写工作方案（2023 年 7 月—2025 年 1 月） 

工作组 工作任务 关键点 完成时间 

责任单位 

（即一级、二级指标牵

头单位，包括党委和校

办、宣传部、教务处、

学生处、创新创业学

院、人事处、教育评估

中心、二级学院） 

 

 

 

 

1.根据各单位审核评

估方案，开展自评报告

撰写工作，整理相关支

撑材料； 

2.系统总结所取得的

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

的经验和特色；审视学

校存在的问题，为什么

会产生这样问题，原因

是什么。思考下一步应

该如何整改，需要采取

哪些举措。 

 

 

 

1. 《自评报告》撰写要建立在学校全面自评自建工

作的基础上，紧紧聚焦审核评估指标（第二类），对

学校本科人才的培养目标定位、改革建设和培养成效

进行全面梳理由此形成反映自评结果的写实性报告。

《自评报告》等评估材料中的所有结论，应有充足的

数据和事实支撑，不能只有结论，没有事实陈述和证

明支撑。 

2.《自评报告》要重点阐述学校是“怎么说的”“怎

么做的”“做得怎么样”“做得不好的如何改进”“改

进效果如何”等。学校撰写《自评报告》时，不得修

改一级、二级标题，指标不能少，重点不能丢，同

时还要避免撰写与审核评估指标体系无关的内容。 

3.“学校自评结果”表述按照二级指标展开，需涵

盖但不限于二级指标下设的审核重点。“存在的问题

及原因分析”对应到一级指标来写，问题具体表现

描述对应到二级指标和审核重点。 

4.《自评报告》中的数据应与《本科教学状态数据分

析报告》中的数据一致，如果由于数据采集的时间节

点不同等导致数据不一致，学校须在《自评报告》后

面附简要说明（建议尽量一致）。 

1.与相关参与单位仔细研究《本科教育教学

审核评估指标体系任务分解表》中的重点阐

述和支撑材料要求以及《新一轮审核评估指

标体系内涵（第二类）》中的指标内涵，充

分沟通，指导“审核重点”的任务分解和材

料准备。 

2.二级指标牵头单位汇总、审核参与单位上

报的自评报告及支撑材料，2024 年 9 月 10

日前交一级指标牵头单位审核。 

3.一级指标牵头单位汇总、审核二级牵头单

位上报的自评报告及支撑材料，2024 年 9 月

20 日前交教务处。 

4.教务处汇总一级牵头单位上报的自评报

告，2024 年 09 月 30 日前交督查组。 

5.根据督查组提出的整改意见，所有材料在

2024 年 11 月 30 日前完成修正。 

6.根据督查组第二轮专项检查提出的整改意

见和教育部评估中心提供的“3+3”报告，

进一步修正自评报告和支撑材料，在 2025

年 1月 10 日前完成修正。 



参与单位 

（为指标体系任务分解

表中未出现的单位，具

体为团委、国际学院、

实验室建设管理处、计

划财务处、科技处、人

文社科处、发展规划

处、纪监室、社会合作

处、学科处、审计处、

保卫处、校园建设处、

图书馆、档案馆、公管

处（采购中心）、附属

医院、继续教育学院、

科研教辅机构） 

1.根据各单位审核评

估方案，开展自评报告

撰写工作，整理相关支

撑材料； 

2.系统总结所取得的

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

的经验和特色；审视学

校存在的问题，为什么

会产生这样问题，原因

是什么。思考下一步应

该如何整改，需要采取

哪些举措。 

 

5.《自评报告》根据《本科教学状态数据分析报告》

提供的教育教学基本状态数据进行科学系统分析，从

整体上把握学校教学工作的发展变化和当前状况，精

准对标，找准优势与不足，聚焦人才培养短板精准提

质创新。 

6. 各单位完善教育教学相关的管理文件，整理证明

《自评报告》的相关支撑材料。主要包括教学资料、

学生学习档案、各类记录性材料、合作协议或其他佐

证材料等。支撑材料以高校教学档案为基础，与教学

档案有交叉的部分无需单独整理，按要求上传至评估

系统，或提供材料索引以方便专家查找、审阅。明确

学院各项必备管理文件，指导学院完善相关管理文件

建设。学院与部门之间文件内容要统一。（自评报告

中要注明所述内容支撑文件的来源，加“上角标”） 

7.所有单位，可围绕立德树人、“三全育人”机制、本科

教育教学工作支持与保障等方面开展自评报告撰写。 

8．各单位做好评估专家走访和访谈准备，能清晰、

准确回答专家提出的自评报告中的相关问题。 

 

 

 

 

 

1. 二级指标牵头单位汇总、审核参与单位

上报的自评报告及支撑材料，修改完成并提

交给一级指标牵头单位，完成时间2024年9月

10日前。 

2.根据督查组提出的整改意见，修改自评报

告及支撑材料，所有材料在 2024 年 11 月 30

日前完成修正。 

3.根据督查组第二轮专项检查提出的整改意

见和教育部评估中心提供的“3+3”报告，

进一步修正自评报告和支撑材料，所有材料

在 2025 年 1 月 10 日前完成修正。  



材料组(1) 

发展规划处、教育评估

中心牵头 

自评报告支撑材料整

理 

 

1.根据一级指标牵头单位提交的自评报告和评估指标

分项支撑材料进行统稿，按照审核评估指标体系提供

支撑《自评报告》撰写内容的相关支撑材料，包括管

理文件、教学资料、各类记录性材料、合作协议及其

他佐证材料等，形成评估指标分项支撑材料库，并依

据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提供材料目录索引。 

2.组织协调审核评估相关数据采集与填报。 

3.组织开展审核评估相关培训，做好评估政策解读、

咨询指导工作。 

1.全校自评报告初稿及支撑材料完成时间：

2024 年 10 月 15 日前。 

2.根据督查组提出的整改意见，完成《自评

报告》，优化完善支撑材料，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提交评估办。 

3.与教育部评估中心核实学校教学状态数

据，生成《本科教学状态数据分析报告》。 

4.根据督查组第二轮专项检查提出的整改意

见和教育部评估中心提供的“3+3”报告，

进一步修正自评报告和支撑材料。 

5.在全校范围内公示自评报告。 

材料组(2) 

教务处牵头 

（二级学院参与） 

自评报告撰写及其教

育教学相关支撑材

料、档案材料、案头

材料的准备 

1.教务处梳理教育教学管理规章制度，指导二级学院

梳理教学管理、教学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教学档案材

料，包括培养方案、课程大纲、试卷、毕业论文、实

践记录等。教学档案材料保证原始性和真实性。 

2.评估中心检查各学院教育教学档案材料准备情况，

确保评估专家调阅时可快速拿出、随即扫描上传。 

3.教务处指导审核全校教学线相关支撑材料，准备专

家案头材料。 

 

1.全校教育教学相关支撑材料、档案材料完

成时间：2024 年 10 月 15 日。 

2.根据督查组提出的整改意见，优化完善教

育教学相关的审核评估支撑材料，完成时

间：2024 年 12 月 31 日 。 

3.根据督查组第二轮专项检查提出的整改意

见和教育部评估中心提供的“3+3”报告，

进一步完善教育教学相关支撑材料、档案材

料和专家案头材料。 

 


